鄂伦春自治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鄂市监综产处罚[2025]01号

当事人：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嘉庆烟花爆竹商店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150723MA7F******                        
住所：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中央街六委珈艺宾馆对面                                                  经营者：郑**                                        
[bookmark: _GoBack]身份证号码：152122**********14                            
2025年1月14日，鄂伦春自治旗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在对郑嘉兴经营的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嘉庆烟花爆竹商店进行监督抽检时，分别抽取了该店经营的标称“财喜临门（组合烟花类）”的烟花1个；标称“声声招财（组合烟花）”的烟花1个；标称“福运亨通（组合烟花）”的烟花1个；标称“前程似锦（组合烟花）”的烟花1个；标称“梦幻时光（组合烟花）”的烟花1个；标称“福旺100运旺100系列（组合烟花类）”的烟花1个；鄂伦春自治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山东金质产品质量检测有限公司检验，该公司出具的该批次抽检的标称“财喜临门（组合烟花类）”的烟花的检验报告（报告编号：JZV20250207007）、标称“声声招财（组合烟花）”的烟花的检验报告（报告编号：JZV
20250207009）、标称“福运亨通（组合烟花）”的烟花的检验报告（报告编号：JZV20250207011）、标称“前程似锦（组合烟花）”的烟花的检验报告（报告编号：JZV202502
07012）、标称“梦幻时光（组合烟花）”的烟花的检验报告（报告编号：JZV20250207013）、标称“福旺100运旺100系列（组合烟花类）”的烟花的检验报告（报告编号：JZV
20250207014）的检验结论均为：该样品按GB19593-2015、GB24426-2015、GB10631-2013标准检验，所检项目中结构与材质项目不符合标准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2025年03月03日，鄂伦春自治旗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将检验报告（报告编号：JZV20250207007、JZV20250207009、JZV202
50207011、JZV20250207012、JZV20250207013、JZV2025020
7014）及鄂伦春自治旗市场监督管理局检验结果告知书（鄂市监综产检结 [2025]01号、鄂市监综产检结 [2025]02号、鄂市监综产检结 [2025]03号、鄂市监综产检结 [2025]04号、鄂市监综产检结 [2025]05号、鄂市监综产检结 [2025]06号）送达当事人，当事人已签收。执法人员对该店调查核实相关情况，在该店内发现与检验不合格（报告编号：JZV20250207007）的同一批次的标称“财喜临门（组合烟花类）”的烟花1个（备样）、发现与检验不合格（报告编号：JZV20250207009）的同一批次的标称“声声招财（组合烟花）”的烟花1个（备样）、发现与检验不合格（报告编号：JZV20250207011）的同一批次的标称“福运亨通（组合烟花）”的烟花1个（备样）、发现与检验不合格（报告编号：JZV20250207012）的同一批次的标称“前程似锦（组合烟花）”的烟花1个（备样）、发现与检验不合格（报告编号：JZV20250207013）的同一批次的标称“梦幻时光（组合烟花）”的烟花1个（备样）、发现与检验不合格（报告编号：JZV20250207014）的同一批次的标称“福旺100运旺100系列（组合烟花类）”的烟花1个（备样）。执法人员对上述检验不合格的6个烟花予以扣押。当事人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应当依法追究其行政责任。执法人员于2025年03月05日填写了《立案审批表》并附现场笔录请示局领导批准立案。本局于2025年03月05日依法立案调查。                                                      
[bookmark: _Hlk163401819]   经查，当事人于2024年11月从江西省万载鑫达花炮有限公司购进标称“财喜临门（组合烟花类）”的烟花24个，2025年01月14日鄂伦春自治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该店购进的该批次的标称“财喜临门（组合烟花类）”的烟花委托山东金质产品质量检测有限公司进行检验，该公司出具的该批次抽检的标称“财喜临门（组合烟花类）”的烟花的检验报告编号为JZV20250207007的检验结论为：该样品按GB19593-2015、GB24426-2015、GB10631-2013标准检验，所检项目中结构与材质项目不符合标准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检验项目：结构与材质，技术要求：产品与包装（含运输包装和销售包装）之间不应该增加垫板，筒体之间不应安装隔板，检验结果：不符合，单项判定：不合格）。2025年1月14日抽检1个，过年自己燃放了10个，销售了12个，剩余1个（备样），购进价格是40.00元/个，销售价格是50.00元/个，货值金额为1200.00元，违法所得为130.00元。当事人不能提供上述批次检验不合格的烟花供货方的资质材料、进货票据及该批次产品检验合格证明；当事人于2024年11月从上栗县金渝出口花炮厂购进标称“声声招财（组合烟花）”的烟花25个，2025年01月14日鄂伦春自治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该店购进的该批次的标称“声声招财（组合烟花）”的烟花委托山东金质产品质量检测有限公司进行检验，该公司出具的该批次抽检的标称“声声招财（组合烟花）”的烟花的检验报告编号为JZV20250207009的检验结论为：该样品按GB19593-2015、GB24426-2015、GB10631-2013标准检验，所检项目中结构与材质项目不符合标准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检验项目：结构与材质，技术要求：产品与包装（含运输包装和销售包装）之间不应该增加垫板，筒体之间不应安装隔板，检验结果：不符合，单项判定：不合格）。2025年1月14日抽检1个，过年自己燃放了10个，销售了13个，剩余1个（备样），购进价格是70.00元/个，销售价格是80.00元/个，货值金额为2000.00元，违法所得为140.00元。当事人不能提供上述批次检验不合格的烟花供货方的资质材料、进货票据及该批次产品检验合格证明；当事人于2024年07月从江西省紫欣祥烟花有限公司购进标称“福运亨通（组合烟花）”的烟花8个，2025年01月14日鄂伦春自治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该店购进的该批次的标称“福运亨通（组合烟花）”的烟花委托山东金质产品质量检测有限公司进行检验，该公司出具的该批次抽检的标称“福运亨通（组合烟花）”的烟花的检验报告编号为JZV20250207011的检验结论为：该样品按GB19593-2015、GB24426-2015、GB10631-2013标准检验，所检项目中结构与材质项目不符合标准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检验项目：结构与材质，技术要求：产品与包装（含运输包装和销售包装）之间不应该增加垫板，筒体之间不应安装隔板，检验结果：不符合，单项判定：不合格）。2025年1月14日抽检1个，销售了6个，剩余1个（备样），购进价格是90.00元/个，销售价格是100.00元/个，货值金额为800.00元，违法所得为70.00元。当事人不能提供上述批次检验不合格的烟花供货方的资质材料、进货票据及该批次产品检验合格证明；当事人于2024年07月从江西省紫欣祥烟花有限公司购进标称“前程似锦（组合烟花）”的烟花10个，2025年01月14日鄂伦春自治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该店购进的该批次标称“前程似锦（组合烟花）”的烟花委托山东金质产品质量检测有限公司进行检验，该公司出具的该批次抽检的标称“前程似锦（组合烟花）”的烟花的检验报告编号为JZV20250207012的检验结论为：该样品按GB19593-2015、GB24426-2015、GB10631-
2013标准检验，所检项目中结构与材质项目不符合标准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检验项目：结构与材质，技术要求：产品与包装（含运输包装和销售包装）之间不应该增加垫板，筒体之间不应安装隔板，检验结果：不符合，单项判定：不合格）。2025年1月14日抽检1个，销售了8个，剩余1个（备样），购进价格是110.00元/个，销售价格是120.00元/个，货值金额为1200.00元，违法所得为90.00元。当事人不能提供上述批次检验不合格的烟花供货方的资质材料、进货票据及该批次产品检验合格证明；当事人于2024年07月从浏阳市官渡烟花集团有限公司购进标称“梦幻时光（组合烟花）”的烟花15个，2025年01月14日鄂伦春自治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该店购进的该批次标称“梦幻时光（组合烟花）”的烟花委托山东金质产品质量检测有限公司进行检验，该公司出具的该批次抽检的标称“梦幻时光（组合烟花）”的烟花的检验报告编号为JZV20250207013的检验结论为：该样品按GB19593-2015、GB24426-2015、GB10631-2013标准检验，所检项目中结构与材质项目不符合标准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检验项目：结构与材质，技术要求：产品与包装（含运输包装和销售包装）之间不应该增加垫板，筒体之间不应安装隔板，检验结果：不符合，单项判定：不合格）。2025年1月14日抽检1个，过年自己燃放了5个，销售了8个，剩余1个（备样），购进价格是70.00元/个，销售价格是80.00元/个，货值金额为1200.00元，违法所得为90.00元。当事人不能提供上述批次检验不合格的烟花供货方的资质材料、进货票据及该批次产品检验合格证明；当事人于2024年11月从湖南东信烟花股份有限公司购进标称“福旺100运旺100系列（组合烟花类）”的烟花15个，2025年01月14日鄂伦春自治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该店购进的该批次标称“福旺100运旺100系列（组合烟花类）”的烟花委托山东金质产品质量检测有限公司进行检验，该公司出具的该批次抽检的标称“福旺100运旺100系列（组合烟花类）”的烟花的检验报告编号为JZV20250207014的检验结论为：该样品按GB19593-2015、GB24426-2015、GB10631-2013标准检验，所检项目中结构与材质项目不符合标准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检验项目：结构与材质，技术要求：产品与包装（含运输包装和销售包装）之间不应该增加垫板，筒体之间不应安装隔板，检验结果：不符合，单项判定：不合格）。2025年1月14日抽检1个，过年自己燃放了5个，销售了8个，剩余1个（备样），购进价格是70.00元/个，销售价格是80.00元/个，货值金额为1200.00元，违法所得为90.00元。当事人不能提供上述批次检验不合格的烟花供货方的资质材料、进货票据及该批次产品检验合格证明；本案货值金额为7600.00元，违法所得为610.00元。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2025年03月03日，本局执法人员到当事人经营场所进行检查时制作的现场笔录一份（共4页），《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1份，《财物清单》1份，《送达回证》1份，现场拍摄的照片4张，证明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情况以及对涉案烟花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况；                                         
证据二：当事人提供的郑嘉兴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共1页），证明了当事人的身份情况；                       
证据三：当事人提供的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嘉庆烟花爆竹商店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共1页）、《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复印件一份（共1页），证明了当事人已经取得从事烟花爆竹经营的主体资格；                                    
证据四：2025年03月13日对当事人郑嘉兴询问的询问笔录一份（共6页），证明当事人经营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的烟花的违法事实；                  
证据五：山东金质产品质量检测有限公司出具的编号分                                           
别为JZV20250207007、JZV20250207009、JZV20250207011、JZV20250207012、JZV20250207013、JZV20250207014的《检验报告》、编号分别为ELCYH-003、ELCYH-005、ELCYH-007、ELCYH-008、ELCYH-009、ELCYH-010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复查抽单六份（共6页）、鄂伦春自治旗市场监督管理局检验结果告知书六份（共6页）、本局《送达回证》六份（共6页），证明了检验报告的合法性及当事人对检验结果认可的事实；                                      
上述证据，由我局依法收集，并经当事人签名确认，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与本案案件事实的关联性，可以作为认                                    
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我局予以采信。                        
本局于2025年03月21向当事人送达了鄂市监综产罚告[2025]01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及其享有的权利告知了当事人，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也未向我局做出陈述、申辩。                                                 
本局认为，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工业产品，必须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未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必须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和第二款“禁止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要求的工业产品。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规定”的规定，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九条所指的生产经营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要求的工业产品的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经营以来是首次违法，违法行为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未造成严重危害后果，且案发后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当事人的行为符合《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行政处罚；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并且社会危害后果轻微的，可以减轻行政处罚：（一）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二）违法行为轻微的；”的规定，应给予当事人从轻行政处罚。《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二条第一款:“从轻行政处罚，是指在依法可以选择的处罚种类和处罚幅度内，适用较轻、较少的处罚种类或者较低的处罚幅度。其中，罚款的数额应当在从最低限到最高限这一幅度中较低的30%部分”。《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款：“从轻行政处罚、从重行政处罚的罚款幅度分别按照下列方式计算：从轻行政处罚:[法定最低处罚金额+(法定最高处罚金额-法定最低处罚金额) ×30%]以下至法定最低处罚金额，以下包含本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的规定，应给予当事人从轻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九条：“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包括已售出和未售出的产品，下同)货值金额等值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依法应对当事人予以行政处罚。                                              
综上，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决定处罚如下：                                         
一、没收涉案的不合格的标称“财喜临门（组合烟花类）”                              
的烟花1个；标称“声声招财（组合烟花）”的烟花1个；标称“福运亨通（组合烟花）”的烟花1个；标称“前程似锦（组合烟花）”的烟花1个；标称“梦幻时光（组合烟花）”的烟花1个；标称“福旺100运旺100系列（组合烟花类）”的烟花1个；                                                    
二、罚款人民币7600.00元；                              
三、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610.00元。                   
罚没款共计人民币8210.00元，依法上缴国库。                               
    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没款缴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伦春自治旗支行。逾期不缴纳罚
没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
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鄂伦春自治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章）
                                 
        　                   2025年03月31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